
實 驗 器 材 部 份(103.03.05 修正) 

各 校 自 備 器 材 

品    名 規        格 數量 

複式光學顯微鏡 目鏡 10Ⅹ、物鏡 40Ⅹ以上 
(倍數達 400 倍以上即可) 

1 架 

試管架 
12 孔以上，可放置口徑 0.8 公分、

長度 8公分的試管 
1 個 

鉛筆  1 支 

支架 
一般用，附直角夾及橫桿(含夾

頭)，可在至少 50cm 範圍上下調整 
1 個 

計算機 簡易型 1 個 

備註：計算機不可攜入筆試考場，僅實驗部份可使用 

 

 

學 生 自 備 

1.學生證、筆、鉛筆、尺等文具用品、環保杯 

2.實驗衣、橡膠手套、護目鏡(以上每人一套) 

3.手錶 

 
 


